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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交质监〔2017〕37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组织开展公路建设工程安全

生产大检查的通知

各相关建设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营造稳

定的安全生产环境, 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结合省安委会、交通

运输部及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具体要求，依据

《甘肃省公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》(甘交质监

〔2017〕347 号)，同时落实《关于印发全省公路建设领域落实企业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甘交安监〔2017〕53号）、

《甘肃省交通运输行业深入开展平安交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（甘交

安监〔2017〕45号）、《甘肃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质量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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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（甘交公路[2017]118号）文件的

相关要求，我局将于近期安排对全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安全生产

大检查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组织

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分陇东片区、陇南片区、河西片区三个片区，

由局安监处人员带队，采取督查人员+专家，明察暗访，“两随机、一

公开”的方式开展督查工作。

二、督查时间及督查项目安排

督查于2017年9月4日至9月10日间进行，督查项目由督查组

随机抽取确定，具体督查时间以督查组电话通知为准。

三、督查方式及依据

（一）督查方式：

督查采取明察暗访、查阅资料、询问核查、现场查看和组织座谈

会等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督查的主要依据：

1.近期国务院、交通运输部、省交通运输厅及我局下发的安全生

产大检查的相关文件；

2.有关国家、行业技术标准、规范及强制性条文等；

3.项目批准的设计文件和合同文件；

4.交通运输部、省交通运输厅制定的相关制度、办法等。

四、督查内容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情况。重点检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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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

批示、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省委、省政府主要领导

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系列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安排部署情况；

省、厅安委会年度工作要点落实情况；厅、局“明查暗访督查年”工

作落实情况等。

（二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。重点检查安全生产“党政同

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责任体系和行业管理责任落实

情况；参建单位落实公路工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，行业部门（单

位）“三管三必须”责任落实情况；是否将安全生产经费、信息化建

设列入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并足额使用等情况。

（三）推进依法治安情况。重点检查落实安全生产法规标准情况；

严厉打击各种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为，严格事故报告、查

处、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特别是严肃查处大检查期间发生

的事故，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情况等。

（四）安全防范制度措施落实情况。重点检查国务院安委会、省

安委会、厅、局安全生产巡查（督查）中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整改落

实情况；省厅、局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在明查暗访、督查检查中发现的

问题和隐患整改落实情况；针对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点施工区域，

按照国务院安委办《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》，构建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机制，加强源头治理、严格安全准

入、重点安防工程建设情况；汛期隐患排查、隐患点除险加固和重大

危险源监测监控情况；应急管理工作落实，应急物资储备、应急演练



— 4 —

开展情况。

（五）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情况。重点检查公路工程建设领域人员

密集场、公路建设工程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，防灾减灾专

项整治活动开展情况，平安交通专项整治开展情况，电气火灾专项整

治情况等。

（六）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开展情况。重点检查强化安全生产及职

业病防护知识宣传、教育、培训,尤其是施工一线作业人员进行安全

生产培训教育，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工作开展情况；贯彻落实群众

路线，推进安全生产群治群防工作落实情况，公路工程管理、参建单

位与行业监管部门、项目所在地横向、纵向微信群建立及运行情况等。

（七）安全生产信息化平台建设应用情况。重点检查公路工程重

点建设项目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部位视频在线监控、预警预测平台建

设情况、与各自负责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和甘肃省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

督管理局信息化质量安全智能监控平台联网情况，应用安全生产信息

平台开展监督检查等情况。

五、督查程序

（一）督查前，各建设单位（或项目办）应组织各参建单位按照

督查内容对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自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

处理。

（二）督查组按照督查内容进行安全生产情况抽查，每个建设项

目至少随机抽查一家施工单位、一家监理单位。现场管理至少随机抽

查隧道施工现场、桥梁施工现场、项目经理部、农民工驻地各一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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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隐患多的建设项目将视具体情况相应增加抽查的单位和现场数

量。

（三）督查结束后将督查情况向建设单位（或项目办）进行反馈，

现场签发《公路工程安全专项督查情况现场反馈单 》（见附件1）并

由参建单位签字确认。

六、其它

（一）各建设单位（项目办）接到通知后须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

理、检测、技术咨询等从业单位按照督查内容，认真组织自查。

（二）在督查过程中，建设单位（项目办）要及时落实配合督查

的人员；各从业单位安排相关人员配合检查，确保督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在督查过程中督查组要严明工作纪律，轻车简从，不准接

受高标准接待，不准向被督查对象提与工作无关的要求。

（四）督查结果将作为年终各项考核及信用评价的重要依

据。

   甘肃省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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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公路工程安全专项督查情况现场反馈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

建设项目名称：

施工标段 单位名称

监理标段 单位名称

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我局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安全

生产大检查工作专项督查，现将督查情况反馈如下，请及时整改落实。

存在的主要问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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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      年   月   日

监理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1.本表一式四份，被督查标段、省质监局、项目办、监理标段各持一份。

2.本表反馈内容如与正式督查意见不一致的以督查意见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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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。

甘肃省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      2017 年 8 月 23 日印发


